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衢院〔2019〕23 号 

 

 

衢州学院关于进一步 
贯彻落实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体系的通知 

 
各学院，行政部门（单位）： 

为了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，建立有效的实验室安全

长效保障机制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实验室安全工作

的通知》（教高厅〔2017〕2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《衢州学院实

验室安全管理办法》（衢院设〔2016〕3 号）有关规定，按照“党

政同责，一岗双责，齐抓共管，失职追责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

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”的要求，以及“谁使用、谁负责，

谁主管、谁负责，谁出问题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现将实验室安

全管理责任体系进一步明确如下，请务必严格遵照执行。 

一、校级层面安全管理责任 



 

- 2 -

1.学校党政主要负责人是学校安全工作第一责任人；分管

实验室工作的校领导协助第一责任人负责实验室安全工作，是

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重要领导责任人；其他校领导在其分管工作

范围内对实验室安全工作负有监督、检查、指导和管理职责。 

2.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贯彻落实国家关于

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法律法规，制定实验室安全工作方案和

规划；确定实验室安全工作政策和原则，组织制定实验室安全

工作规章制度、责任体系和应急预案；督查和协调解决实验室

安全工作中的重要事项；组织学校与二级教学科研单位签订实

验室安全责任书。 

3.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是实验室安全工作的主要职能部

门，在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，协同其他职能

部门开展并落实全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。负责按照政府主管

部门和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的要求，做好全校实验室

的安全管理工作；制定并完善全校性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度；指

导、督查、协调各相关单位做好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管

理；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或参与实验室安全检查。 

4.保卫处是校园安全工作监管的职能部门，负责对实验室

防火、防盗、报警等安全工作的监督、检查及消防器材的更新

工作。 

5.后勤管理处是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协管部门，负责实验室

安全整改后勤保障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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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科研处是科研实验室与科研项目安全工作的协管部门，

负责相关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监督与管理，对涉及化学、生物、

辐射等危险和隐患的科研项目进行审核和监管。 

7.教务处是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协管部门，负责教学实

验室安全工作的监督与管理。 

二、学院级层面安全管理责任 

1.二级教学科研单位党政负责人是本部门安全工作第一责

任人，代表所在单位与学校签署《实验室安全责任书》；二级教

学科研单位分管实验室工作的领导协助第一责任人负责实验室

安全工作，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的主要领导责任人，负责

落实本单位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和安全员。 

2.二级教学科研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建立

本单位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，制定本单位的实验室安全工作计

划并组织实施。 

三、实验室级层面安全管理责任 

1.各实验室负责人是本实验室安全的主要责任人，全面负

责本实验室安全工作。负责本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的建立和规

章制度（包括操作流程、应急预案、实验室准入制度等）的建

设，组织、督促相关人员做好实验室安全工作；开展实验室安

全检查，落实安全隐患整改；根据上级管理部门的有关通知，

做好安全信息的汇总、上报等工作；组织本实验室与所有工作

人员、学生签订《实验室安全责任书（承诺书）》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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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各实验用房管理者与使用者是本房间的直接责任人,负

责本实验室安全日常管理工作。结合实验室项目的安全要求与

实验室功能，负责健全实验用房相关安全规章制度，并落实值

班制度；建立本实验室内的物品管理使用目录（包括设备、试

剂药瓶、剧毒品、气体钢瓶使用目录等）；负责对本实验用房工

作人员进行安全环保教育和培训，对临时来访人员进行安全告

知；定期做好卫生和安全检查工作并落实安全隐患整改；结合

实验项目的安全要求，做好本实验用房安全设施的管理；做好

本实验室内部的内务工作，保持实验室内的整洁卫生，严格遵

守并落实实验室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。 

3.在实验室学习、工作的所有人员均对实验室安全工作和

自身安全负有责任。须遵循各项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，严格按

照实验操作规程和实验指导书开展实验，配合各级安全责任人

和管理人做好实验室安全环保工作，排除安全隐患，避免事故

的发生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衢州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4 日 
 
 
 
 
 

 衢州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4 月 24 日印发 




